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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施草原法的界定范围和草原畜牧业的特点 

凡能提供有蹄类牲畜饲草料和活动场地的地段都可为草场。草场分为天然草场和人

工草场。天然草场又分为放牧场和割草场。草原法中的草原实指草场。具有草场的地区

可以包括我国的大部分地面，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或两大块。大致以 400 毫米降雨

量为界，西北属于干旱半干旱以天然草场放牧畜牧业为主，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东南

为湿润半湿润区，以农业、人工草地舍饲圈养为主。二者的区别很大。由于后者的畜牧

业以农业种植业为基础，这里的天然草场有限，人工草地与农田界限不清，属于农业范

畴。草原法可以不包括此类农业畜牧业。以天然草场放牧为主，非农业的草原畜牧业应

在草原法范围，也就是干旱半干旱大致以 400 毫米降雨量为界的西北地区，也包含以牧

为主的高寒地区。因此草原法中草原的关键词为干旱半干旱、高寒、天然放牧、少数民

族。其特点完全不同于农业畜牧业。造成的主要因素是气候，特别是水分。环境的差异

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上曾多

次尝试相互转换，均告失败。在人类还不能改变大气候的情况下，只能保持各自的特点，

顺其自然。 
草原是牧民的家园，草原法是维护草原牧民权益的法律。 
1、草原畜牧业不是要改造自然而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依靠天然草原的合

理利用，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草原建设、改良，建立在人工草场上。这里不适合开垦，农

业较多为副业，与属于农业范畴的农业畜牧业截然不同。 
2、草原畜牧业的产出主要是生态是文化，精神高于物质。再多的物质投入往往得

不到相应的物质回报。快速发展会带来环境破坏，牧民对物质上的满足不难达到，但在

精神上的满足不够。牧民现在的贫困除了物质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被忽略的精神层面，

光给钱是不行的。 
3、草原畜牧业不是追求产业化、集约化，而是人性化。沙产业、草产业、现代集

约化的畜牧业不适合草原畜牧业。 
4、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每个成员都是平等互利的，没有优劣益害之分。不能任意

开除某个成员，也不能随便加入第三者，而是协调它们的关系，牧民同样是草原的一份

子。 
5、再小的农田也能生产出粮食，可是任何单独的草场都是无价值的。草原的价值

在于组合。草场划分到户经营，我们的一系列草场评价体系受到影响，草原功能的真正

发挥成为过去。 
6、草原的哲学是“动”而不是“定”，牧民的权利主要不是居住权、固定权，而是

移动权、游牧权。草原时空多变、多灾，为了草场适度利用、避免灾害，必须大范围移

动，把对草原的压力分散，变成动力。因此对草原的投入不能总放在固定点的建设上，

而是促进游牧上。体现对游牧条件的逐渐改善上，使移动变得更便利、更舒适，更为现

代化。 
7、草原畜牧业不是追求最高、最优、最多，而是适度、适中、和谐多样。牧民不

多打一个不该打的猎物，不多养一只不该养的牲畜。发展也要适度。 
8、草原畜牧业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保证国家的生态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生态文明的发挥和固有文化的传承。先进的民族教育、信息的畅通、牧民的移动自由，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当地牧民权利的保障。 



二、 对现行“草原法”的修改补充意见 
1、 草原法的制定应该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不仅包括理科生态学、草地经营学还有

社会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重视不同观点。特别是基层干部，尤其是牧民的意见。 
2、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说明制定本法的目的。把建设放在利用前面，发展现代畜牧业。

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9 号中所说：“转

变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逐步改变依赖天然草原放牧的生产方式，大力推广舍饲圈

养方式，积极建设发展人工草地……”这是明显背离草原环境特点和民族文化的做

法，不能作为制定草原法的目的。应改为：为保护、合理利用草原，维护牧民权利

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制定本法。 
3、 第二条，本法所称草原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在第九章附则中所称天然草原包括

草地、草山和草坡。那么我国面积最大的以超旱生之灌木、半灌木、亚乔木组成骆

驼主要放牧的荒漠植被如梭梭荒漠，还有作为最好冬季牧场的沙地、沙漠，就不算

天然草场了吗？应界定为半干旱、干旱、极端干旱、部分高寒地区的草原、荒漠、

草甸、高寒草甸、部分沼泽、郁闭度小于 30%的山地、沙地疏林灌丛都属于天然草

场的范围。 
4、 第八条，草地的监督检查，必须发挥具有草原所有权的嘎查和牧民的作用。他们仍

是草原的主人。 
5、 第二章，草原权属。草原不同于森林，和农地一样，最好的选择应归草原人民集体

所有。国家需要征用的，所有的征用者只能有使用权，不能改变权属。在使用期应

付使用费，用完归还。另当别用续签合同。在牧区大部分原国营农牧场、种畜场、

种子场、兵团、军马场、各部门副食基地等，现在大多改变了性质，变为普通牧场。

原先都选择了当地最好的地方，现在多数都成了本地区环境最坏、居民最穷、治安

最差的烂摊子。事实证明，靠国家养活好国营草场没有前途，应该归还给当地牧民

集体，它本来的主人。已经确认的集体所有草原，应按法律规定马上发放所有权证

给嘎查。 
6、 第三章规划。我国各种草原规划方案可以装几列车，可是至今还没有多少真正实施

的。其主要原因是脱离实际，脱离当地基层干部和牧民的参与。依据的材料除从书

本上网上拼凑，缺乏确实可靠的本地数据，如草场的生产力。只根据一次或几次剪

割量，不是牲畜放牧采食的产草量，再乘以利用率得出生产力。利用率是人为推算

的。到底多少利用率才不使草场退化，都不知道。即使确实的草场生产力有了，实

际草场的承载力还得不出来，因为牲畜在天然草场放牧，不同于舍饲圈养。牲畜对

草场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往往践踏比采食强烈。牧民说牲畜有五张嘴，包括四个蹄

子，只算一张嘴是不行的。 
还有草场等级的划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天然草原等级评定技

术规范，2008.03.01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发布）等为定量。依据牧草品质

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按优良牧草在草群中的比例把草场分为五等。级为

产草量，也划分为五级。但实际上不存在不同地区各种牲畜都能接受的牧草品质等

级。另外此标准只是草场中牧草的等级。草场包括地形、地貌、土壤和其它。假如

给我一块 10 万亩草场，我不会按上述等级标准去选。首先是草场所在的位置，最

好在草甸草原地带，例如锡盟东部，靠近城镇和公路。第二选草场类型多样，平地、

丘陵、沙地，更缺不了河流滩地草甸。第三选土壤肥沃土层草。把草放在最后，因

为草的稳定性不如上述几项。 
草原健康状况评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08.04.01 实施）。健康概念

的引入是好的。国外讲草场分为健康、有风险和不健康三类。其中不健康草场多为



水土流失严重、土壤基础受损、植物群落结构出现巨大改变、自然恢复很难实现的

草场。一般因为过度放牧造成的退化草场，甚至重度退化也不属此类。我国现行标

准将评价内部水文、土壤、生物三大类 12 项，但不同地带如草原、荒漠、沙漠、

沙地、滩地差别太大，按此标准将会得出，最好最原生的荒漠也不如最差最退化的

草原植被。另外综合评定计算也有问题。实际上其它都可以单项特别严重，应按特

别严重的单项评价。如一个平时健康的人得了肿瘤，其健康指数要比一个普通的有

不少小毛病的人差。谁最健康呢？还有我国有的草场健康标准实际上是放牧强度的

函数，其结论是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草场越不健康。 
草原退化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天然草地退化、沙化、盐碱化的分

项指标，2004.4.1 实施），过分加权了牧草高度、盖度产量指标。原生种和退化指示

牧场的增减不分地带，出现误判。我国的草地经营基本上还停留在套用农业和人工

草地的方法。真正适合我国广大牧区的草原学还未建立起来。草原规划成了无米之

炊。建立在极其虚弱的基础上，其规划又怎能起指导作用呢？ 
7、 第五章利用。本应是草原法的重点，但却在此章中谈别的。对于以天然草原放牧为

主的草原畜牧业，利用高于建设。利用的内容应该非常丰富。大量事实证明，四季

游牧是利用天然草场最经济最高效最标准的方式，它保证了草原几千年未出现大规

模退化，是游牧文化的载体。我们对待游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学习继承发扬改进。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草原出现空前的大规模退化，其根本原因很明显是草场按户经

营告别游牧造成的。可是有人却把罪责强加给原始落后的游牧、坚持游牧的牧民身

上。这一观点也反映在草原法上，在利用这一章节上只字未提，代之的是提倡圈养

舍饲、禁牧、划区轮牧之类，划区轮牧和游牧不是一回事，是照搬国外人工草地或

条件优越草地的做法。试验证明在我国广大牧区不可行。据国外试验，划区轮牧能

提高载畜量 30%，可是仔细一算，增加的牲畜还不够围栏投资的。克旗白音查干 16
万亩围栏一次性花费 850 万元，只有老公家干得起，以后每年的维修费受益牧户都

付不出来。牧民反映牲畜在围栏里总走而不吃草，把草都踩坏了。估计过不了很多

年就废了。 
草原承包到户经营之初刺激了生产，这是事实。牲畜猛增牧民暴富也是事实。

很多人把原因归为草原承包到户，告别落后原始的游牧。可是有的明白人却认为是

埋下了祸根。有位老嘎查长曾预言，十年以后看结果。因他知道十年后居民点附近

的草场就开始退化了。结果不出所料。牧民开始买草料过冬，大约从 2003 年开始

支出逐渐超出收入，把多年的积蓄慢慢花完，走向贫困。沙尘暴频繁发生，只好围

封禁牧休牧，围封转移，牧民进城。可是更加大了草原的负担，环境继续恶化。国

家加大投资力度，大搞草原建设。又投入百亿补偿牧民因失去草场的损失。国家的

钱再多，也是纳税人的，得到的回报是钱还不够，再加大投入。怎么办，挖煤开矿，

从地上转向地下。从地上植被的退化转到地下水的急剧下降。更严重的环境问题又

出现了，将来会出现卖煤的钱还不够买水喝，这就是无视牧民权利、践踏传统文化

的后果。作为一个草原工作者，非常痛心的是我们的一些草原改革直接影响到牧民

生活、民族团结、国家地方的生态社会安全。十分奇怪的是草原政策的制定过程对

出传统的游牧文化、牧民的基本权利这样无视，竟然只字不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草原法吗？ 
8、 第六章 保护。牲畜、老鼠、昆虫都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成员，是它们维护了草原的

正常循环。它们是草原的保护者，不是破坏者。由于我们的政策失误、管理不善，

造成牲畜紧随着老鼠蝗虫数量的猛增，系统失调。应协调它们的关系，不能开除或

加害某个成员。控制牲畜数量，合理利用，进行游牧，是解决所谓草原鼠虫害的根



本。草原火是草原运转的动力，促进草原更新。近年来内蒙古东部大面积羊草草原

被针茅代替，其中原因之一就与失去了火动力有关。因为草原火对根茎类草、地下

茎的羊草更有利。牧民是草原的真正主人，失去了草原最有力的捍卫者牧民，一切

草原保护将会落空。 
9、 第七章监督检查，第八章法律责任。草原的集体所有权应落实于嘎查，承包给牧民。

加强嘎查的权力和民主建设，提高牧民的主人公作用，成为监督检查的主力军，是

做好落实法律责任的关键。 
 
本草原法不适合广大牧区。 
1、 应正确划定本法的范围。 
2、 我国草原牧区横跨若干地带，生态地理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生产

生活方式差异很大，草原法应该阐明。政策实施、科研、生产、经验的推广、文化

的传承要本着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切莫一刀切。 
3、 草原法基本上没能正确反映我国草原牧区的生态、社会特点。不切实际地提倡

划区轮牧、禁牧、发展人工草地、围封转移、发展围栏、舍饲圈养，把适合农业畜

牧业的一套设施生搬到草原牧区。 
4、 草原法漠视为我国和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游牧文化，改变目前仍行之有效的、

作为文化载体的游牧生产方式，这是必须纠正的。 
5、 草原法没能体现加强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嘎查和牧民的权利是草原权属者嘎

查和使用者牧民。由旗县政府直接面对每块草原，除了能进一步加大管理费用投资

和加深政府与牧民的矛盾冲突外，不会有任何好效果。 
6、 我国畜牧业的两大块，以天然草原放牧为主的草原畜牧业，以种植业为主的农

业畜牧业。前者的经济、物质产出远低于后者，而且没有迅速增加的可能性。但在

生态、文化、精神层面贡献巨大、特点突出。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产出与目

前我国发展模式格格不入。两者相互补充正是我国畜牧业的优势。有人建议出两个

草原法，另一个可以叫饲料法，也可以省略，因为后者完全可以包括在农业范畴。

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是畜产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解决十几亿中国人的肉奶需要

主要靠农业畜牧业。但这并不影响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因为它具有更重要的长远的

战略意义。本草原法的基本思路就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不顾草原

牧区的特点，改以天然草场为人工种植，走建设养畜道路，照搬国外农业畜牧业的

做法，全面改造占我国国土面积 40 %以上的干旱半干旱、高寒草原牧区，认为这

是草原畜牧业的唯一出路。这种愿望和做法由来已久，国内外已重复多次，不幸的

是均以失败告终。他们认为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过他们没能进一步思索，这些

成功的例子都出自非干旱区的农业地区。由于这种思想目前在官方还占统治地位，

草原法的出台就不奇怪了。由于草原法的影响，一系列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如退

化指标、健康、草畜平衡、载畜量测定、草场等级标准、草原监测指标等等，都成

了草原法的延续，等于形同虚设或起反作用。 
以前的草原游牧社会，国家、政府、集体、个人、生产、生活融为一体，成为

成本和消耗最低的循环社会。物质产出虽然有限，但精神产出无穷，对世界发展起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解放后草原畜牧业仍保持传统游牧方式。干预、投资少，但保

持了良好的环境，社会安定，民族和睦，支援了国家建设。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发

挥了草原的作用，可谓低成本、低消耗、投资少、贡献大，生态、牧民、国家三赢。

如今加大了对草原的投入，结果却成了生态、牧民、国家三赔。原因何在，中外历

史早有教训。现在我们多么需要一部真正的草原法，反映草原牧区特点，维护民族



传统文化、牧民权利的草原法。 
 

 


